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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名 书 填 写 要 点



提名书填写要点

1.成果基本情况

Ø 选择提名奖项

区分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

Ø 学科分类

最多可以填写3个学科，关系到后续分组，请慎重填写。

Ø 降级选择

同意参加低于提名等级评审的成果只允许降一级。



提名书填写要点

2.提名意见

Ø 由提名者填写，并经提名单位盖章/提名专家签字

Ø 确认提名材料真实有效

Ø 明确提名意见及建议等级 

Ø 3名专家联合提名时，提名意见内容可各有侧重，但提名等级必

须一致



提名书填写要点

3.成果简介

Ø 自然科学奖：围绕原创性、公认度和科学价值

填写主要研究内容、科学发现点、科学价值、同行引用及评价等。

Ø 技术发明奖：围绕首创性、先进性和技术价值

填写主要技术内容、授权专利情况、技术指标、应用推广及取得的

经济社会效益情况等。

Ø 科技进步奖：围绕创新性、应用效益和经济社会价值

填写主要科技创新内容、授权知识产权情况、技术指标、应用推广

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情况等。



提名书填写要点

4.主要科学发现/主要技术发明/主要科技创新

Ø 该部分是提名书的核心内容，是成果评价、专家评审的重要依据

Ø 不超过4页，附件大小不超过10M

Ø 小四号字体，不能修改页边距等页面布局



提名书填写要点

5.客观评价

Ø 对该项目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科技创新内容作出的客观评价。

Ø 填写的评价意见要有客观依据，可在附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Ø 评价要客观、真实、准确，不做引申性评价。

Ø 非公开资料不能作为评价依据。



提名书填写要点

6.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Ø 填报数据应有真实来源和支撑证据，相关支撑材料在提交应用证明

时一并提供。

Ø 经济效益审计报告、行业主管部门证明、四技合同等可以作为佐证

材料，不要求必须提交。

Ø 《应用证明》按照规定格式提交，计算方法应合理。

Ø 对《应用证明》的真实性进行抽查、核实，存在科研诚信的顶格严

肃处理



提名书填写要点

6.应用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Ø 技术开发类成果重点填写新增销售收入、新增税收、
新增利润。
Ø 社会公益类重点填写应用量。



提名书填写要点

7.主要知识产权、标准规范

Ø 填写直接支持本成果主要技术发明/科技创新成立且已批准或授权的

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并按与主要科学发现/科技创新的密切和重

要程度排序。

Ø 所列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应如实选择“有效”或“失效”。

Ø 如实按顺序填写所有权利人和发明人。（漏填、多填、顺序不对都

影响材料真实性）

Ø 与完成人无关的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不得列入。



提名书填写要点

8.代表性论文专著

Ø 填写支撑本成果成立的代表性论文专著，并按重要程度排序（论文

发表时间可按所刊登正式刊物在线论文发表时间计算，但须提交发

表时间的证明）。

Ø 论文专著须按与主要科学发现的密切程度排序。

Ø 按论文专著排名顺序填写该论文专著所有作者。（漏填、多填、顺

序不对都影响材料真实性）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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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式 审 查 要 求



浙江科技大奖

Ø 1.被提名人、被提名团队或团队成员已获2次浙江科技大奖（含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Ø 2.被提名人、被提名团队或团队成员5年内已获浙江科技大奖（含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Ø 3.被提名人、被提名团队或团队成员已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所列知识产权、论文专著

等，已获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浙江科技大奖。

Ø 4.所列知识产权、论文（专著）等的作者或发明人不含被提名人或被提名团队成员。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浙江科技大奖

Ø 5.提名材料未在提名单位、被提名人所在单位、被提名团队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被提名团

队支持单位进行7天公示，或未按要求提交提名公示结果及证明材料。

Ø 6.提交的材料未按要求签名、盖章，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未按要求提交相关附件

材料。

Ø 7.浙江科技大奖被提名者，不符合“社会公认、行业翘楚、宁缺毋滥”原则的。

Ø 8. 浙江科技大奖被提名者应作为主要完成人获过国家科学技术奖或相同层次奖项。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浙江科技大奖

其他注意点：

Ø 已经获得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主要创新内容（所列知识产权、标准规

范、论文专著等）可以作为提名浙江科技大奖的支撑材料。

Ø 但是已在浙江科技大奖获奖者的支撑材料使用过的主要创新内容（所列知识产权、标准规范、

论文专著等），不得作为提名省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的支撑材料。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共性内容

形式审查不合格共性内容：

Ø 1.同一人同一年度在2个及以上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成果中

作为完成人。（同一人不管列在第几完成人，只能作为一个成果的完成人被提名）

Ø 2.被提名成果（含所列知识产权、标准规范、论文专著等主要创新内容）连续两年参加

省科学技术奖评审未授奖

Ø 3.所列知识产权、标准规范、论文专著等主要创新内容已获国家、省部级科学技术奖。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共性内容

形式审查不合格共性内容：

Ø 4.所列知识产权、标准规范、论文专著等主要创新内容在以往年度获奖成果或本年度其

他成果中重复使用。

Ø 5.提名材料未在提名单位、被提名人所在单位、成果完成单位进行7天公示，或未按要

求提交提名公示结果及证明材料。

Ø 6.提名材料中按规定需要相关部门审批的内容，未提交审批证明材料（如新药、医疗器

械、动植物新品种、农药、肥料、兽药、食品、通信设备、压力容器等）。



自然科学奖-个性内容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Ø 1.完成人不是提名书中代表性论文专著的作者。

Ø 2.提名书中代表性论文专著未公开发表2年以上。（最晚发表时间：2021年12月31日）

Ø 3.未按要求提交相关附件材料，包括成果登记证书、代表性论文专著复印件、代表性引

文复印件、主要知识产权证明和标准规范复印件、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等。

Ø 4.提交的材料未按要求签名、盖章，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包括提名意见、完

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等需要签名盖章的内容。

Ø 所列论文专著署名第一单位非国内单位。



技术发明奖-个性内容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Ø 1.完成人不是提名书中主要发明专利的发明人。

Ø 2.成果近3年未取得经济效益或进行推广应用。（指2020-2022年）

Ø 3.未按要求提交相关附件材料，包括成果登记证书、主要知识产权证明和标准规范复印

件、推广应用情况和经济社会效益证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等。

Ø 4.提交的材料未按要求签名、盖章，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包括提名意见、完

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主要知识产权证明和标准规范等目录等需要签名盖

章的内容。

Ø 5.完成单位使用其他单位知识产权，未提供实施许可、转让证明或知情同意证明。



科技进步奖-个性内容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Ø 1.前三完成人不是主要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代表性论著的作者。

Ø 2.技术开发类成果近3年未取得经济效益或进行推广应用（指2020-2022年）

       重大工程类成果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不足2年；（ 最晚验收时间：2021年12月31日）

       社会公益类成果实施不足2年，其中科学技术普及成果公开出版不足2年；（ 最晚实施           

或出版时间：2021年12月31日）

      软科学研究类成果完成不足1年（最晚完成时间：2022年12月31日），为规划、计划提

供决策咨询的，不是规划计划实施3年以上（最晚实施时间：2020年12月31日）的成果，

或属于政府部门日常工作范围的有关调研。



科技进步奖-个性内容

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Ø 3.未按要求提交相关附件材料，包括成果登记证书、主要知识产权证明和标准规范复印

件、代表性论文专著复印件、推广应用情况和经济社会效益证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等。

Ø 4.提交的材料未按要求签名、盖章，或所盖公章与单位名称不一致：包括提名意见、完

成人情况表、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主要知识产权证明和标准规范等目录、代表性论文

专著目录等需要签名盖章的内容。

Ø 5.完成单位使用其他单位知识产权，未提供实施许可、转让证明或知情同意证明。



03
常 见 问 题 解 答



被提名者条件

Ø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或在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中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性工作

的人员，不得被提名为省科学技术奖候选者。公务员以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管理的人员，一般不得被提名为省科学技术奖候选者。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类公务

员除外（需经批准）。

（曾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现为公务员或参公人员的需提供原成果完成所在单位和现单位共

同出具的相关情况说明）



第三方证明材料

第三方证明材料均不是必备附件

Ø 中介机构为参加省科学技术奖评奖出具虚假的分析测试、查新、评价、审计等报告的，

由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予以通报批评，并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例如，审计机构开具的审计报告不实的问题。）

Ø 应用单位应为本单位开具的《应用证明》真实性负责。

    应用单位承诺提供的应用证明内容真实有效，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愿意承担相

应责任并按规定接受处理，并要求单位法人代表或经办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如有经济

效益还需加盖财务专用章）



知情同意情况

Ø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被提名为省科学技术奖候选者：在知识产权权属以及成果完成

单位、完成人署名等方面有争议尚未解决的；依法应当取得相关行政许可而未取得的。

Ø 知识产权、标准规范和论文专著用于提名2023年度省科学技术奖的情况，须已经征得未

列入成果完成单位或完成人的发明人、权利人、作者的同意，并由成果第一完成人对知

情同意情况作签字承诺。有关知情证明材料均存档备查。



科技成果登记

Ø 提名为省科学技术奖的成果应事先完成科技成果登记。

科技成果登记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填报，审核通过后公示15天。

成果名称和完成人可以不一致，但成果主要内容应相符。

 对于一些常见热门问题，我们后续也将进行汇总和解答，并在奖励系统公布，供大家对照参考。



谢谢
业务咨询电话：0571-89986571
                         0571-87055409


